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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1,415.60 317.24 1,297.59 289.87 2,261.19 490.95

递延收益

4,612.82 1,049.38 4,578.57 1,051.89 3,854.67 950.95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4,241.73 934.73 3,010.05 723.75 4,622.79 1,089.53

预提返利及补贴

23,495.46 5,873.86 15,585.11 3,896.28 8,653.05 2,163.26

合计

33,765.60 8,175.21 24,471.33 5,961.79 19,391.69 4,694.69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逐步上升，主要系预提返利及补贴逐年增加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为预付设备款和工程款等。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构成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预付工程款

371.21 1,726.03 1,716.16

预付设备款

6,383.93 6,169.26 1,507.95

预付软件款

2,129.13 650.53 1,002.26

合计

8,884.27 8,545.83 4,226.38

报告期内，公司正处于布局生产基地、提升产能的发展阶段，各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金额变动主要受到预付

工程款和预付设备款的影响。

（二）负债状况分析

1、负债结构及总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172,212.50 89.13% 152,719.28 95.84% 122,921.30 95.34%

非流动负债

21,000.98 10.87% 6,624.17 4.16% 6,008.34 4.66%

负债合计

193,213.48 100.00% 159,343.45 100.00% 128,929.64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金额分别为128,929.64万元、159,343.45万元和193,213.48万元，负债规模不断增长且

以流动负债为主，主要原因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在产业链上话语权进一步提升，使得公司预收销售款项

和应付材料采购款项规模实现不同程度增长所致。

2、流动负债的主要构成及其变化

公司的流动负债主要以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合同负债）和其他应付款为主。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

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 - - - 3,000.00 2.44%

应付票据

- - - - 937.50 0.76%

应付账款

56,891.10 33.04% 64,027.09 41.92% 51,024.16 41.51%

预收款项

- - - - 23,062.71 18.76%

合同负债

25,196.04 14.63% 28,858.77 18.90% - -

应付职工薪酬

21,804.30 12.66% 13,282.04 8.70% 8,294.66 6.75%

应交税费

12,338.64 7.16% 12,611.30 8.26% 12,625.62 10.27%

其他应付款

43,656.57 25.35% 30,349.13 19.87% 23,844.42 19.4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151.95 5.31% 97.22 0.06% 97.22 0.08%

其他流动负债

3,173.91 1.84% 3,493.72 2.29% 35.00 0.03%

流动负债合计

172,212.50 100.00% 152,719.28 100.00% 122,921.30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主要流动负债的构成及变化情况分析如下：

（1）短期借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短期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信用借款

- - 3,000.00

合计

- - 3,000.00

2019年末，公司短期借款金额为3,000.00万元，主要系华南生产基地建设投资资金需求较大，为保证日常经营

周转所需资金的充裕，公司使用了银行短期借款，并在收到股东投资款和实现经营盈余后及时进行还本付息。

（2）应付票据

公司较少使用银行或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购销货款的结算，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票据余额分别为937.50万

元、0.00万元和0.00万元，金额较少。2019年末，公司应付票据余额937.50万元主要系应付原材料供应商的银行承兑

汇票。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票据的情形。

（3）应付账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账款主要系采购原材料、外协产品、设备等物资形成的应付采购款以及应付工程款

项等，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材料采购款

39,057.26 68.65% 42,051.55 65.68% 34,891.18 68.38%

工程款

12,426.64 21.84% 15,101.00 23.59% 12,164.19 23.84%

服务费及其他

2,501.50 4.40% 2,914.62 4.55% 2,262.91 4.43%

广告费

2,047.79 3.60% 2,226.10 3.48% 1,349.72 2.65%

设备及软件款

857.91 1.51% 1,733.82 2.71% 356.15 0.70%

合计

56,891.10 100.00% 64,027.09 100.00% 51,024.16 100.00%

注：材料采购款主要包括采购原材料、外协产品等生产物资形成的货款。

报告期各期末，应付账款金额分别为51,024.16万元、64,027.09万元和56,891.10万元，占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41.51%、41.92%和33.04%。应付账款是公司流动负债的主要构成之一，占比逐年上升。报告期各期末，应付账款主要

由应付材料采购款和应付工程款构成， 系应付账款余额变动的主要因素， 两项合计占比分别92.22%、89.26%和

90.49%，具体分析如下：

①应付材料采购款变动合理性分析

报告期内应付材料采购款余额变动与原材料、外协产品等采购额的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变动

幅度

金额

变动

幅度

金额

变动

幅度

应付材料采购款

39,057.26 -7.12% 42,051.55 20.52% 34,891.18 81.79%

原材料、外协产品等采

购额

345,831.04 76.29% 196,170.81 25.31% 156,549.69 1.28%

2020年，公司采购规模随业务量增长持续扩大，应付货款余额相应增加，应付货款余额增长趋势与同期原材

料、外协产品等采购额基本一致，但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后者，其主要原因：A.公司是国内床垫行业的知名品牌企业

之一，具有较大的业务规模和相应的规模化采购需求，且公司采购的主要产品市场供应较为充分，公司在采购端

面对供应商普遍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B.公司经营现金流良好，能够及时支付上游供应商的采购款，长期以来形

成了良好的商业信用；C.为了提高营运资金使用效率，2019年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长期合作的主要供应商将原

提供给公司的1个月付款账期延长至2个月，主要涉及布料、面料、海绵、外协产品等大批量采购商品的供应商，调

整前后，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均保持着良好、稳定的长期业务合作关系。

2021年末，应付材料采购款余额较2020年末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公司为维护健康、可持续的采购供应链体

系，将主要供应商结算付款期由月结60天缩短至月结30天，导致期末应付供应商的采购款规模减少，与公司材料

采购规模和信用政策变动情况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材料供应商应付账款余额、采购内容、采购金额及结算政策情况如下：

A.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应付账款

采购内容

当期采购入库金

额

结算政策

金额 占比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914.30 2.34%

皮料等

17,307.86

月结

30

天

德州兴隆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892.87 2.29%

皮料等

4,519.50

月结

30

天

东莞市恒盈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867.22 2.22%

海绵料件等

9,005.55

月结

30

天

东莞恒生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848.36 2.17%

海绵料件等

10,593.16

月结

30

天

南通开发区升阳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774.08 1.98%

钢线等

8,300.54

月结

30

天

合计

4,296.82 11.00% 49,726.59

B.2020年度/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应付账款

采购内容

当期采购入库

金额

结算政策

金额 占比

深圳市中深爱的寝具科技有限公

司

1,615.41 3.84%

床垫、床网等

7,838.40

月结

30

天

/60

天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1,093.02 2.60%

皮料等

7,645.89

月结

30

天

/

月结

60

天

浙江通天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2.45 2.38%

皮料等

2,722.90

月结

30

天

/

月结

60

天

南通开发区升阳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1,001.79 2.38%

钢线等

4,239.30

月结

30

天

/

月结

60

天

杭州田野提花织造有限公司

873.43 2.08%

面料等

3,624.54

月结

30

天

/

月结

60

天

合计

5,586.1 13.28% 26,071.03

C.2019年度/2019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应付账款

采购内容

当期采购入

库金额

结算政策

金额 占比

东莞市恒盈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2,498.19 7.16%

海绵料件等

10,648.55

月结

30

天

深圳市中深爱的寝具科技有限公

司

1,492.38 4.28%

床垫、床网等

5,108.05

月结

30

天

/

月结

60

天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1,248.56 3.58%

皮料等

4,125.05

月结

30

天

杭州田野提花织造有限公司

1,128.21 3.23%

面料等

3,437.22

月结

30

天

东莞市慕缘棉业有限公司

876.59 2.51%

棉纺材料等

2,956.03

月结

30

天

合计

7,243.93 20.76% 26,274.90

注：深圳市中深爱的寝具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深圳市中爱丫可寝具材料有限公司均为公司供应商，公

司向两家供应商的采购额合并列示。

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构成存在一定变化，主要系发行人采购需求随着业务发展而有所变化，导致对相关

供应商需求存在波动。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主要供应商采用月结30天或60天的结算政策，上述主要供应商应付账

款余额与采购模式、结算政策、采购金额相匹配。

②应付工程款变动合理性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工程款有所增长，主要系应付东莞市华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余新分公司工程款项。报告期内，公司聘请东莞市华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华南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聘请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余新分公司负责华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报告期各期末，华南生产基地

二期、三期工程以及华东生产基地一期建设产生的应付工程款较多，报告期各期末上述相关工程的尚未支付款

项导致相应期末应付工程款余额较高。

③应付账款账龄

报告期各期末，应付账款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52,184.12 91.73% 62,451.73 97.54% 50,826.88 99.61%

1-2

年

4,673.33 8.21% 1,506.62 2.35% 103.37 0.20%

2-3

年

33.16 0.06% 68.54 0.11% 93.91 0.18%

3

年以上

0.50 0.00% 0.20 0.00% - 0.00%

合 计

56,891.10 100.00% 64,027.09 100.00% 51,024.16 100.00%

其中，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账龄超过1年的重要应付账款未付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偿还或未结转的原

因

东莞市华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4,091.24 1,398.39 -

工程质保金及已结算

待支付款项

发行人应付账款余额的账龄基本上以一年以内为主。 账龄在1年以上的金额分别为197.28万元、1,575.36万元

和4,706.99万元，占应付账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0.38%、2.46%和8.27%，主要原因是工程质保金及部分已结算待支付

款项等。

④期后付款

报告期各期末应付账款的期后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a 56,891.10 64,027.09 51,024.16

期后付款金额

b 50,843.86 63,877.91 51,015.27

未付款金额

c=a-b 6,047.25 149.18 8.89

未付款金额占比

d=c/a 10.63% 0.23% 0.02%

注：期后付款统计至2022年2月28日止。

截至2022年2月28日，仍未支付之报告期末应付账款余额6,047.25万元，主要是工程质保金及部分已结算待支

付款项。

发行人应付材料采购款期末余额随着公司业务量增长相应增加，与采购规模、结算政策相匹配。

⑤应付账款其他项目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设备款、广告费、服务费及其他项目余额整体较小且占比相对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供应商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安排、信用期等进行结算，能够及时支付上游供应商的采购

款，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账款的账龄基本在一年以内，应付账款的账龄合理，不存在拖

延供应商款项逾期未偿还的情形。

⑥应付账款余额前五大供应商

A.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供应商 余额 占比 采购内容

东莞市华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091.24 7.19%

建筑工程

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余新分公司

3,949.74 6.94%

建筑工程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914.30 1.61%

皮料

德州兴隆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892.87 1.57%

皮料等

东莞市恒盈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867.22 1.52%

海绵料件等

合计

10,715.36 18.83%

B.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供应商 余额 占比 采购内容

东莞市华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220.90 15.96%

建筑工程

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余新分公司

2,932.74 4.58%

建筑工程

深圳市中深爱的寝具科技有限公司

1,615.41 2.52%

床垫代工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1,093.02 1.71%

皮料

浙江通天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2.45 1.57%

皮料

合计

16,864.52 26.34%

注：同一控制下企业已合并计算。

C.2019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供应商 余额 占比 采购内容

东莞市华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559.21 18.73%

建筑工程

东莞市恒盈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2,498.19 4.90%

海绵

深圳市中深爱的寝具科技有限公司

1,492.38 2.92%

床垫代工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1,248.56 2.45%

皮料

杭州田野提花织造有限公司

1,128.21 2.21%

纺织品

合计

15,926.55 31.21%

注：同一控制下企业已合并计算。

报告期各期末，除东莞市华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外，公司应付账款中前五大供应商不存在其他应付持公司

5%（含）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款项。

（4）预收款项、合同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收款项、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中待转销项税额合计余额分别为23,062.71万元、

32,352.49万元和28,369.94万元，为预收客户的货款。

①公司预收款项与营业收入的匹配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收款项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预收款项

28,369.94 32,352.49 23,062.71

营业收入

648,104.09 445,241.97 386,209.45

预收款项占营业收入比例

4.38% 7.27% 5.97%

注：财政部2017年7月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

准则，将根据合同约定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列示。基于报告期内的数据可比性，公司将

2020年末和2021年末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中待转销项税额的合计数与2019年末预收款项进行比较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具有较强的品牌优势和市场地位，核心竞争力产品市场需求较为旺盛，订单负荷较高，公司

对客户基本采用“全款下单” 的结算方式，公司收到预收款项后再排单生产，公司将产品交付并办理交接手续

后，确认营业收入，并同时结转预收款项、合同负债。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收款项规模与公司“全款下单” 实际执

行情况相符，2021年末公司预收款项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同比下降，主要原因：A.农历2021年春节较农历2020

年春节提前近两周，加之生产线员工提前错峰返程影响，经销商在2021年末向公司提交订单的规模有所减少，导

致相关预收款项减少；B.2021年华东生产基地逐步投产，公司产能扩充后订单交付能力进一步提高，导致已收款

待交付订单规模有所下降；C.2021年末，公司因销售返利和补贴等应向经销商待兑现金额有所增长，该等返利和

补贴余额可用于抵减货款，导致同等提货金额下经销商实际支付的预付货款规模有所减少。

②预收账款主要客户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收款项及合同负债余额主要客户的名称、金额及账龄、对应合同总金额情况如下：

A.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负债

+

其他流动负债中

待转销项税

账龄

对应合同总金额（在手订单

金额）

预收比例

期末余额 占比

1

刘莺歌

1,135.09 4.00%

一年以内

862.03 131.68%

2

锦江系客户

798.17 2.81%

一年以内

706.34 113.00%

3

汤建红

700.72 2.47%

一年以内

432.86 161.88%

4

林喜

353.59 1.25%

一年以内

246.38 143.52%

5

高进

343.47 1.21%

一年以内

114.17 300.84%

合计

3,331.04 11.74% - 2,361.78 141.04%

B.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负债

+

其他流动负债中待

转销项税

账龄

对应合同总金额（在手订

单金额）

预收比例

期末余额 占比

1

锦江系客户

1,744.59 5.39%

一年以内

959.88 181.75%

2

刘莺歌

1,049.51 3.24%

一年以内

764.42 137.30%

3

汤建红

717.13 2.22%

一年以内

540.32 132.72%

4

林喜

457.18 1.41%

一年以内

266.88 171.31%

5

肖婷丹

386.37 1.19%

一年以内

267.49 144.44%

合计

4,354.78 13.45% - 2,798.99 155.58%

C.2019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预收款项

账龄

对应合同总金额（在手订

单金额）

预收比例

期末余额 占比

1

锦江系客户

1,617.10 7.01%

一年以内

1,648.87 98.07%

2

刘莺歌

1,158.64 5.02%

一年以内

1,061.06 109.20%

3

林喜

512.12 2.22%

一年以内

435.17 117.68%

4

高进

432.02 1.87%

一年以内

345.19 125.15%

5

于春华

386.20 1.67%

一年以内

333.46 115.82%

合计

4,106.08 17.79% - 3,823.75 107.38%

（5）应付职工薪酬

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且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制度，应付职工薪酬主要核算各报告期末已计提但尚未发放的员

工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薪酬。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余额分别为8,294.66万元、13,282.04

万元和21,804.30万元，占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6.75%、8.70%和12.66%。

①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变动的原因

报告期各期，公司员工平均薪酬如下：

单位：万元、万元/月/人

项 目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人数

① 7,358 6,048 4,983

年平均人数

② 7,213 5,452 5,280

全年应付职工薪酬

③ 111,229.03 71,145.31 61,678.49

其中：应付的奖金金额

④ 14,193.76 7,433.63 3,304.62

期末应付职工薪酬

⑤ 21,804.30 13,282.04 8,294.66

月平均工资一一全年

③/②/12 1.29 1.09 0.97

月平均工资一一年末

⑤/① 2.96 2.20 1.66

剔除奖金金额月平均薪酬一一全年（

③-

④

）

/②/12

1.12 0.97 0.92

剔除奖金金额月平均薪酬一一年末（

⑤-

④

）

/①

1.03 0.97 1.00

平均奖金

-

年末

④/① 1.93 1.23 0.66

注：年平均人数为月底员工平均人数。

2020年末、2021年末应付职工薪酬增加较多， 主要原因系公司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市场造成不利局面，适

时加大对员工业绩目标完成的激励政策，导致奖金计提金额有所增加，扣除奖金情况下，公司员工月平均薪酬波

动较小。

②各期薪酬计提配比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员工薪酬分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万元/月/人

项 目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职工薪酬

① 21,804.30 13,282.04 8,294.66

其中：奖金金额

② 14,193.76 7,433.63 3,304.62

期末人数

③ 7,358 6,048 4,983

不剔除奖金的平均薪酬

①/③ 2.96 2.20 1.66

剔除奖金的平均薪酬（

①-②

）

/③ 1.03 0.97 1.00

平均奖金

②/③ 1.93 1.23 0.66

扣除奖金情况下，公司员工平均薪酬较为稳定，总体而言员工薪酬计提与薪酬体系配比。2020年度、2021年度

平均奖金增加较多主要原因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司适时加大了对员工业绩目标完成的激励政策。

③应付职工薪酬期后支付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应付职工薪酬期后支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职工薪酬

21,804.30 13,282.04 8,294.66

期后支付金额

21,804.30 13,282.04 8,294.66

差额

- - -

④应付职工薪酬相关报表列示准确，会计处理恰当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将应付职工薪酬按照应付短期薪酬、应付设定提存计划及应付辞退福利分

类列示报告期内的计提金额与支付金额，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中计提金额与发生的职工薪酬总成本相互勾稽，支

付金额与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和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出相勾稽。报告期内，公司应付职工薪酬相关报表列

示准确，会计处理恰当。

（6）应交税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交税金主要为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企业所得税

7,067.70 57.28% 6,513.27 51.65% 6,295.14 49.86%

增值税

4,233.94 34.31% 5,301.04 42.03% 5,705.41 45.19%

城市维护建设税

144.32 1.17% 164.13 1.30% 105.60 0.84%

教育费附加

139.11 1.13% 157.25 1.25% 112.75 0.89%

个人所得税

428.23 3.47% 253.14 2.01% 206.68 1.64%

土地使用税

170.44 1.38% 170.44 1.35% 170.44 1.35%

印花税及其他

154.91 1.26% 52.05 0.41% 29.61 0.23%

合计

12,338.64 100.00% 12,611.30 100.00% 12,625.62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税种应缴未缴税款与公司实际经营依法核算的应交金额和

预缴进度相符，各期末应交税费金额相对稳定。报告期内，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因严重违反税收方面法律、行政

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7）其他应付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主要为预提客户的返利及补贴、收取客户或供应商的押金和保证金等，具体

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预提返利及补贴

23,495.46 53.82% 15,585.11 51.35% 8,662.73 36.33%

押金和保证金

14,975.15 34.30% 9,218.82 30.38% 7,095.06 29.76%

预提费用及其他

5,185.96 11.88% 5,545.20 18.27% 8,086.64 33.91%

合计

43,656.57 100.00% 30,349.13 100.00% 23,844.42 100.00%

①预提返利及补贴

预提返利及补贴系公司为了鼓励经销商加大市场营销力度，推动销售收入的持续增长，提高品牌影响力和

市场占有率，对于完成业绩考核的经销商，公司以返利的方式进行激励，以及对符合公司政策规定的经销商广告

投放、门店装修和主动营销等给予一定补贴，公司对当期尚未兑现但归属于本期的返利和补贴通过其他应付款

预提。

报告期各期末，预提返利及补贴逐年增加主要原因为经销商数量逐年增加，同时公司不断丰富了经销商各

类型返利和补贴政策，故年末预提的尚未兑现的返利和补贴金额随之增加。

②押金和保证金

押金和保证金主要系公司为加强对经销商的管理，向其收取的履约保证金和品牌推广保证金，以及公司为

进一步确保供应商供货的品质，对其收取的质量保证金等。

报告期各期末，押金和保证金逐年增加主要原因系随着原有经销商代理产品品牌系列的增加以及新经销商

的不断加入，公司收取的经销商履约保证金和品牌推广保证金随之增加。

③预提费用及其他

预提费用及其他主要系预提的运输费用、应付关联方款项等，具体情况如下：

A.变动原因分析

2020年末预提费用及其他较2019年末减少2,541.43万元，主要系应付关联方款项减少所致；2021年末预提费用

与2020年末余额接近。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关联方款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四、公

司报告期内的主要关联交易事项” 之“（三）关联方应收应付款余额情况” 的分析。

B.预提费用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提运输费用余额分别为2,455.02万元、1,540.93万元和2,061.45万元，公司与运输服务供

应商结算方式一般为月结30天，因此，公司对于各期末最后一个月尚未与运输服务的供应商进行结算的货物运费

进行预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提运输费余额按应付对象列示如下：

a.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序号 运费服务供应商 结算方式 期末应付金额 占比

1

迅安供应链管理（东莞）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329.66 15.99%

2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305.90 14.84%

3

青岛日日顺智慧物联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262.11 12.71%

4

顺丰速运（东莞）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205.97 9.99%

5

上海贝业新兄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145.13 7.04%

合计

1,248.77 60.58%

b.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序号 运费服务供应商 结算方式 期末应付金额 占比

1

顺丰速运（东莞）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237.30 15.40%

2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 月结

30

天

222.67 14.45%

3

上海华振运输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月结

30

天

211.01 13.69%

4

青岛日日顺智慧物联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130.28 8.45%

5

东莞市坤韵速递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123.50 8.01%

合计

924.76 60.00%

c.2019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序号 运费服务供应商 结算方式 期末应付金额 占比

1

上海华振运输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月结

30

天

480.86 19.59%

2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 月结

30

天

452.56 18.43%

3

迅安供应链管理（东莞）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356.53 14.52%

4

青岛日日顺智慧物联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326.87 13.31%

5

西安京东讯成物流有限公司 月结

30

天

219.43 8.94%

合计

1,836.25 74.79%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

9,054.73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

97.22 97.22 97.22

合计

9,151.95 97.22 97.22

2021年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2020年末增加9,054.73万元， 主要原因系公司于自2021年1月1日执行新

租赁准则，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应付租赁款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进行核算。

（9）其他流动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待转销项税额

3,173.91 3,493.72 -

未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

- - 35.00

合计

3,173.91 3,493.72 35.00

2020年末其他流动负债较2019年末增加3,458.72万元，原因系公司自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将根据合

同约定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列示。

3、非流动负债的主要构成及其变化

报告期各期末，非流动负债主要由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和递延收益等构成，公司非流动负债具体构成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长期借款

- - - - 27.41 0.46%

租赁负债

14,883.25 70.87% - - - -

长期应付款

1,504.91 7.17% 2,045.60 30.88% 2,123.97 35.35%

递延收益

4,612.82 21.96% 4,578.57 69.12% 3,854.67 64.16%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 2.29 0.04%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000.98 100.00% 6,624.17 100.00% 6,008.34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主要非流动负债的构成及变化情况如下：

（1）长期借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长期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抵押借款

- - 27.41

小计

- - 27.41

减：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 - -

合计

- - 27.41

公司长期借款系公司投资建设华南和华东生产基地而取得银行借款资金，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长期借

款已归还完毕。

（2）租赁负债

公司于2021年执行新租赁准则， 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2021年末租赁负债余额为14,883.25万

元。

（3）长期应付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长期应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土地款

8,986.58 9,545.21 9,637.80

减：未确认融资费用

7,384.45 7,402.39 7,416.61

小计

1,602.13 2,142.81 2,221.19

减：一年内到期长期应付款

97.22 97.22 97.22

合计

1,504.91 2,045.60 2,123.97

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与东莞市厚街镇河田股份经济联合社签订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东国

土资流转出让合 [2018]23号）， 取得华南生产基地三期土地， 并于2019年3月19日取得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核发的

《不动产权证书》（粤（2019）东莞不动产权第0066034号），并于2020年1月28日换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粤

（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0313585号）；另外，公司与东莞市厚街镇河田股份经济联合社就三期土地签订《补充协

议》，约定公司需定期向东莞市厚街镇河田股份经济联合社支付一定金额的协作服务款，直至2067年2月28日。

鉴于公司在支付土地出让金并获取土地使用权后，仍需定期向东莞市厚街镇河田股份经济联合社支付协作

服务款，公司将至2067年2月缴纳的协作服务款按同期银行长期贷款利率折现后与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一并确认无

形资产原值，同时确认长期应付款及未确认融资费用。

（4）递延收益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收益分别为3,854.67万元、4,578.57万元和4,612.82万，由公司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形成，递延收益具体情况如下：

①2021年度

单位：万元

补助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形成原因

用地支持政策资金

3,650.99 - 76.46 3,574.53

与资产相关

自动化改造项目款补助

309.00 28.82 37.12 300.70

与资产相关

智能制造重点项目补助

364.04 75.02 44.98 394.08

与资产相关

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补

助

254.54 124.94 35.97 343.51

与资产相关

合计

4,578.57 228.77 194.53 4,612.82

②2020年度

单位：万元

补助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形成

原因

用地支持政策资金

3,727.45 - 76.46 3,650.99

与资产相关

自动化改造项目款补助

127.21 205.28 23.49 309.00

与资产相关

智能制造重点项目补助

- 375.07 11.03 364.04

与资产相关

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补

助

- 258.26 3.72 254.54

与资产相关

合计

3,854.67 838.61 114.70 4,578.57

③2019年度

单位：万元

补助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形成

原因

用地支持政策资金

- 3,749.54 22.09 3,727.45

与资产相关

自动化改造项目补助

- 131.60 4.39 127.21

与资产相关

合计

- 3,881.14 26.47 3,854.67

（三）偿债能力分析

1、公司偿债能力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与偿债能力相关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17 1.14 0.79

速动比率（倍）

1.00 0.97 0.5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0.71% 35.46% 33.92%

资产负债率（合并）

42.95% 45.88% 55.1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06,165.10 76,510.93 53,097.79

利息保障倍数（倍）

97.88 288.41 49.32

（1）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0.79、1.14和1.17，速动比率分别为0.58、0.97和1.00，比率较低，主要与公

司所处软体家具行业目前经营模式和公司在产业链所处强势地位有关，即行业下游客户通过“全款下单” 和生

产企业“以销定产” 的经营模式，导致公司预收款项金额较大但无需大规模进行库存备货；另一方面，公司在产业

链所处强势地位可以适当获取上游供应商信用期，综合导致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项等流动负债金额较大，而应收

账款和存货等流动资产金额较低。

随着公司于2020年分别引入内外部投资者，货币资金规模进一步增加，使得流动比率增长至1倍以上。

（2）资产负债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33.92%、35.46%和20.71%，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55.17%、45.88%和42.95%，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并随着经营积累和股东资本金的持续投入进一步降低。

（3）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和利息保障倍数

报告期内，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53,097.79万元、76,510.93万元和106,165.10万元，利息保障倍数分

别为49.32、288.41和97.88，呈现较强的盈利和还本付息能力。

2、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比较情况如下：

指标 公司名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喜临门

1.10 1.21 1.09

梦百合 未披露

1.43 1.29

顾家家居

1.20 1.18 1.36

趣睡科技

3.84 3.38 2.58

远超智慧 未披露

1.76 1.27

平均值

2.05 1.79 1.52

发行人

1.17 1.14 0.79

速动比率（倍）

喜临门

0.84 1.02 0.76

梦百合 未披露

0.93 0.92

顾家家居

0.86 0.83 1.08

趣睡科技

3.67 3.27 2.48

远超智慧 未披露

1.60 1.11

平均值

1.79 1.53 1.27

发行人

1.00 0.97 0.58

资产负债率（合

并）

喜临门

59.27% 58.06% 56.80%

梦百合 未披露

47.80% 47.97%

顾家家居

47.28% 45.52% 48.61%

趣睡科技

24.45% 28.44% 37.23%

远超智慧 未披露

32.85% 54.58%

平均值

43.67% 42.53% 49.04%

发行人

42.95% 45.88% 55.17%

数据来源：1、数据来源：Wind资讯；2、梦百合和远超智慧尚未披露2021年度数据。

总体而言，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值、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

值，主要原因系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在业务模式和客户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致。同行业可比公司喜临门、

梦百合和顾家家居存在为其他家具品牌企业ODM/OEM等代工的情况，且代工销售规模占比较高，一般会给予

该等客户一定的信用期，从而导致其应收账款规模较大；发行人主要通过自主品牌面向消费者进行销售，不仅赊

销情况较少，而且主要通过“全款下单” 方式提前收款，从而导致预收款项、合同负债等流动负债科目金额较大，

而应收账款金额较小。

（四）资产运营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142.90 107.96 89.34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12.64 8.67 6.34

1、应收账款周转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喜临门

7.97 5.93 4.18

梦百合 未披露

7.30 5.64

顾家家居

13.08 11.95 11.41

趣睡科技

10.93 11.53 8.41

远超智慧 未披露

419.21 806.43

平均值

10.66 91.18 167.21

发行人

142.90 107.96 89.34

1、数据来源：Wind资讯；2、梦百合和远超智慧尚未披露2021年度数据。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89.34、107.96和142.90，处于较高水平，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主要

对直供客户采用赊销的结算政策，而经销客户基本采用“全款下单” 的结算方式、直营客户和电商客户主要采用

现款结算。因直供客户的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比例较低，故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相应

较小，应收账款周转率相应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远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喜临门、梦百合和顾家家居，主要原因系公司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在业务模式和客户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销售结算政策存在较大差

异，具体详见本节之“一、财务状况分析” 之“（三）偿债能力分析” 之“2、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 的分析。同行

业可比公司远超智慧应收账款周转率较高,�主要原因系其境内经销商销售模式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90%，直供收

入占比较小，且仅对少部分直供客户给予一定信用期。

2、存货周转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喜临门

5.56 3.82 3.06

梦百合 未披露

4.09 4.16

顾家家居

6.05 5.23 5.95

趣睡科技

17.47 20.66 22.73

远超智慧 未披露

8.95 9.22

平均值

9.69 8.55 9.02

发行人

12.64 8.67 6.34

1、数据来源：Wind资讯；2、梦百合和远超智慧尚未披露2021年度数据。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6.34、8.67和12.64，存货周转速度较快、变现能力较强，显示了公司良好的存

货管理能力和公司产品处于较好的销售状态。

公司存货周转率在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处于前列，但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周转率平均值高于公司，主要系趣

睡科技高存货周转率拉动影响， 具体差异主要系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在业务模式和客户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分析如下：

（1）公司存货周转率明显高于喜临门、梦百合、顾家家居，这部分可比公司为其他家具品牌企业OEM/ODM

等代工的销售规模占比较高，且多为境外客户，考虑到运输时间、供货及时性等因素，该等客户一般会要求代工

厂商提前备货，故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周转速度较慢；而发行人不存在代工业务，主要通过自主品牌面向消费者

进行销售，在客户下单后组织生产，且生产完毕后即发货给客户，存货周转速度较快。

（2）趣睡科技存货周转率显著高于公司及其他同行业公司，主要是趣睡科技采用外协生产模式，无自主生

产，不存在原材料备料，存货主要以发出商品为主，其业务模式导致其存货周转率较高。

（五）营业收入构成分析

1、营业收入构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386,209.45万元、445,241.97万元和648,104.09万元，保持稳步增长势头，公

司营业收入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641,617.69 99.00% 441,960.15 99.26% 381,538.33 98.79%

其他业务收入

6,486.40 1.00% 3,281.82 0.74% 4,671.13 1.21%

合计

648,104.09 100.00% 445,241.97 100.00% 386,209.45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为销售床垫、床架和床品等健康睡眠产品实现的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均超过98%，主营业务突出。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运营指导、维修服务和仓储服务等形成的收入，占比较小。

2、主营业务收入总体变动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381,538.33万元、441,960.15万元和 641,617.69万元，2019-2021年均复合

增长率为29.68%，保持稳步增长势头，主要受益于我国床垫行业持续快速的发展和行业集中度提升、慕思品牌深

入人心、销售渠道布局不断深化与优化、产品品类的持续丰富和产能的持续扩大等，具体分析如下：

（1）我国床垫行业持续快速的发展和行业集中度提升，拉动公司收入快速增长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床垫生产国和第二大消费国，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持续深化、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

消费不断地升级，预计我国床垫市场将会持续稳定增长。随着人们更加关注床垫的舒适性，消费偏好转向更为优

质高端的品牌产品，质量和品牌已成为中国消费者选购床垫的主要因素，国内床垫行业的品牌效应已逐渐显现，

预计未来床垫行业集中度将不断提高，为具备较强品牌影响力与实现规模化生产能力的床垫企业创造良好的发

展机遇。

（2）精准广告营销，慕思品牌深入人心，拉近消费者距离

在软体家具行业，广告宣传对于消费意识培养、持续提升公司品牌形象的感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司针

对社会精英人士、高端商务人士、优质白领人士和年轻婚恋人群等目标客户进行精准营销宣传。除全国性的央

视、机场和高铁广告外，公司通过举办明星演唱会（先后赞助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谭咏麟、许巍、李宗盛等明

星的全国巡回演唱会和音乐节）、赞助体育赛事（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男篮世界杯和中国女排）、邀请流量明星

代言人（李现）和冠名高热度值的综艺节目（《我们恋爱吧》《中国好声音》）提升品牌形象；并加强在与消费者

日常距离更近、接触更频繁的地面广告领域投入资源（楼宇电梯广告、小区道闸和卖场室外广告等），通过持续

广告投入和宣传以及体育营销和名人营销等跨界合作，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业务发展提供了强力

支持。

报告期内，随着全渠道、立体式、话题性、高频的精准广告投放，慕思品牌深入人心，品牌红利逐步释放，有效

带动了公司业绩快速提升。

（3）销售渠道布局不断深化与优化，不断提高市场渗透率

公司已建成以“经销为主，直营、电商、直供等多种渠道并存” 覆盖全国的多元化、全渠道销售网络体系。

在经销和直营方面，公司通过经销、直营渠道发展了覆盖国内500余个城市、1,900余家经销商和近4,900余家

专卖店的完善线下终端销售网络，公司专卖店已覆盖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积极推动渠道下沉，开拓区、

县级城市。公司的专卖门店除已经覆盖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月星家居、欧亚达家居等KA渠道，并占据有利位置

外，还逐渐向社区店、商超、百货店等全国大型连锁商场及地方的Shoppingmall、机场、汽车4S店、装饰整装公司等

渠道拓展，推动门店从核心商圈到流通门店的多层次覆盖，并通过开设睡眠体验馆，在行业内率先引入“样板

间” 模式，设立体验式消费场景，开创家居领域体验式消费，提高了客户的消费体验。

同时，公司不断尝试与产业链相关定制家具、家纺、建材和酒店管理等知名品牌企业进行强强合作，积极拓

宽产品销售市场的导流入口，成功建立“欧派” 和“锦江” 等直供合作模式，并通过“天猫” 和“京东” 等知名电商

平台开展线上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渠道布局不断深化与优化，并且各销售渠道相互补充，协同发展，不断提高了产品的销

售能力。

（4）产品品类持续丰富，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睡眠体验，增强了客户粘性

公司通过多年的发展积累，在传统床垫产品的基础上，不断嫁接新品类、新产品，公司的产品已从床垫逐步

发展成为综合的健康睡眠产品，产品种类覆盖床垫、床架和床品等，形成了整套的健康睡眠产品，从而建立了产

品独特的差异化优势，充分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并通过产品间的协同效应，增强了客户粘性。

同时，在各个产品类别中公司不断加大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加强新产品和技术创新工作，打造精品和爆

品。在新材料应用方面，公司先后引入3D棉、防螨布、太空树脂球、石墨烯乳胶、凝胶和高密度玻璃珠等多种创新

材料进行应用转化，推出多款引流市场的新产品，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用户体验；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公司将人

体工程学、睡眠环境学、智能化技术融入到产品设计中，通过软件、硬件不断升级，先后发布第一到第八代健康睡

眠系统，给消费者带来最佳的睡眠体验。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产品品类的不断丰富以及各品类新产品的持续不断推出，公司销售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5）公司华南和华东数字化生产基地的投入使用，产能进一步得到扩张，为收入增长奠定产能基础

报告期内，为应对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所带来的产能不足，公司在华南东莞和华东嘉兴按照德国工业4.0的

标准打造新的具备柔性化、个性化的现代大规模定制化软体家具生产基地，最大限度地对生产线进行自动化和

智能化改造，实现产品智能自动生产、物流智能自动传输和仓库智能自动仓储，实现传统制造向智慧生产转型的

数字化工厂，以提高公司产能与生产效率。随着华南和华东生产基地的投入使用，公司产能进一步得到扩张，生

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为报告期内收入的增长奠定了产能基础。

3、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类型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照产品类别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床垫

321,899.12 50.17% 239,628.14 54.22% 225,146.61 59.01%

床架

179,314.52 27.95% 117,243.87 26.53% 88,774.12 23.27%

床品

50,474.35 7.87% 43,148.85 9.76% 36,408.50 9.54%

其他

89,929.70 14.02% 41,939.28 9.49% 31,209.10 8.18%

合计

641,617.69 100.00% 441,960.15 100.00% 381,538.33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为床垫和床架等产品的销售收入。报告期各期，床垫和床架产品的销售收

入合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2.28%、80.75%和78.12%，为公司最主要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主营业务收入

中其他产品包括沙发和按摩椅等。

（1）床垫销售收入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床垫产品销售数量、平均单价和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平均单价（元

/

张）

2,041.97 2,102.60 2,419.93

销售数量（万张）

157.64 113.97 93.04

销售金额（万元）

321,899.12 239,628.14 225,146.61

床垫为公司核心产品，受益于我国床垫行业持续快速的发展和行业集中度提升、慕思品牌深入人心、销售渠

道布局不断深化与优化、产品品类的持续丰富和产能的持续扩大等。2019-2021年度，公司床垫销售收入逐年快速

增长，并拉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加。其中，2019-2021年度，公司床垫产品销售量分别为93.04万张、113.97万

张和157.64万张，是床垫收入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2）床架销售收入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床架产品销售数量、平均单价和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平均单价（元

/

套）

2,978.84 3,196.74 3,951.77

销售数量（万套）

60.20 36.68 22.46

销售金额（万元）

179,314.52 117,243.87 88,774.12

床架作为床垫产品的载体，是健康睡眠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公司床垫产品的销售增长会拉动床架

产品的销售增长；另一方面，床架产品的销售增长也会促进床垫产品的销售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床架产品销售

数量分别为22.46万套、36.68万套和60.20万套，2019-2021年逐年增长， 是公司床架产品销售收入逐年增长的主要

原因。

（3）床品销售收入波动分析

公司床品产品包括枕头和四件套等。报告期内，受益于床垫、床架产品的拉动以及公司在床品领域投入的扩

大，公司床品产品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6,408.50万元、43,148.85万元和50,474.35万元，销售占比分别为9.54%、9.76%

和7.87%。

（4）主营业务收入的其他收入波动分析

主营业务收入中其他产品主要包括沙发和按摩椅等。报告期内，其他产品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1,209.10万元和

41,939.28万元和89,929.70万元，销售占比分别为8.18%、9.49%和14.02%，保持稳定，2021年度其他销售占比有所上升

主要系沙发和门店装饰材料收入增加较多所致，2021年沙发、门店装饰材料分别实现收入35,863.81万元、20,400.64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73.70%、140.68%。

4、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渠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渠道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渠道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经销

439,680.01 68.53% 305,070.05 69.03% 270,296.37 70.84%

直营

44,036.99 6.86% 34,423.40 7.79% 48,359.77 12.67%

直供

65,998.57 10.29% 38,618.35 8.74% 16,416.93 4.30%

电商

87,817.43 13.69% 60,579.08 13.71% 43,558.17 11.42%

其他

4,084.68 0.64% 3,269.27 0.74% 2,907.08 0.76%

合计

641,617.69 100.00% 441,960.15 100.00% 381,538.33 100.00%

公司根据消费者不同的消费习惯和方式，建立了经销、直营、直供和电商等在内的多种销售渠道，形成以经

销为主，其他多种销售渠道为辅的多元化、全渠道销售网络，各个渠道相互补充，协同发展，提高了产品的销售能

力。

（1）经销渠道

经销渠道为通过线下经销商门店实现销售，为公司最主要的销售渠道。报告期内，经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70.84%、69.03%和68.53%。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数量不断增加，经销范围逐渐扩大，已发展了覆盖国内500余个城市、1,900余家经销商

和4,700余家经销专卖店完善的线下终端销售网络，公司在销售网络覆盖和门店数量上居于市场领先地位。在门

店选址上，公司在巩固发展省、市、地等主要城市的同时，亦重视区、县级城市的开拓，除已经覆盖红星美凯龙、居

然之家等KA渠道，还逐渐向社区店、商超、百货店等全国大型连锁商场及地方的Shoppingmall、机场、汽车4S店、装

饰整装公司等渠道拓展，推动门店从核心商圈到流通门店的多层次覆盖，积极推动渠道下沉，不断提高公司产品

市场占有率。2019-2021年度，经销渠道收入分别为270,296.37万元、305,070.05万元和439,680.01万元，实现了稳步

增长。

（2）直营渠道

直营渠道为通过线下直营门店实现销售，公司将多数直营门店布局于广州、深圳、东莞、上海和香港等具有

战略地位的城市，通过直营门店担负起更多的品牌宣传、客户培育等市场开拓职能，形成围绕珠三角为中心的直

营销售体系。报告期内，直营收入分别为48,359.77万元、34,423.40万元和44,036.99万元，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

来源之一。

（3）直供渠道

随着近年来我国住宅精装修渗透率提升、酒店业品牌化与连锁化及家具行业的多品类趋势，公司通过与酒

店、房地产等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向其直接提供软体家具产品，拓宽非终端消费者的客户资源；此外，公司与

家具其他细分领域如定制家具等企业进行合作，实现强强联合，全方位满足消费者多品类和家居一体化的购买

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在保持与锦江系等酒店类客户长期稳定合作外，持续积极发展新客户，例如，公司于2019年

与欧派家居达成战略合作，2019-2021年分别形成销售收入6,288.15万元、28,817.64万元、52,834.97万元

2

（此处销售

收入指营业收入，公司与欧派家居业务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6,288.15万元、28,186.28万元、52,833.04万元）。

（4）电商渠道

电商渠道主要通过天猫、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开设网店进行线上销售，电商渠道为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投

入建设的销售渠道之一，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迅速提升等，我国电商零售发展迅速，公

司自2015年开拓电商渠道，并不断加大电商资源投入，叠加网民和电商业务的发展，近几年公司电商销售收入不

断增加，报告期内，公司电商渠道销售收入分别为43,558.17万元、60,579.08万元和87,817.43万元，2019-2021年复合

增长率达41.99%。

（5）其他渠道

其他渠道主要是零星散单客户和内购销售。报告期内，其他渠道销售收入分别为2,907.08万元、3,269.27万元

和4,084.68万元，销售占比均在1%以内。

5、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地区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的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地区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境内

华东地区

239,191.01 37.28% 160,939.34 36.41% 143,889.46 37.71%

华南地区

152,951.15 23.84% 99,533.08 22.52% 75,534.16 19.80%

西南地区

62,546.56 9.75% 46,121.18 10.44% 39,412.20 10.33%

华北地区

59,310.61 9.24% 42,912.17 9.71% 37,893.52 9.93%

华中地区

60,062.86 9.36% 41,682.51 9.43% 36,795.32 9.64%

西北地区

29,520.19 4.60% 21,135.62 4.78% 19,508.83 5.11%

东北地区

27,788.81 4.33% 21,129.88 4.78% 18,982.34 4.98%

小计

631,371.19 98.40% 433,453.78 98.08% 372,015.83 97.50%

境外

10,246.50 1.60% 8,506.36 1.92% 9,522.50 2.50%

合计

641,617.69 100.00% 441,960.15 100.00% 381,538.33 100.00%

注：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西南地区包括四

川、贵州、云南、重庆、西藏；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内蒙古；华中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西北地

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境外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境内市场，境外市场的收入占比较低。得益于公司销售网络的全面

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在各地区的销售收入构成比例比较稳定且相对平衡，除西北和东北地区销售收入占比较低

以外，公司对其他地区的销售收入占比情况基本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相匹配。

华东和华南地区为公司的主要销售区域，合计销售占比维持55%以上，其中，华东地区的销售金额占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比重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公司拟利用本次募集资金新建嘉兴华东生产基地，降低公司产

品在华东地区的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6、主营业务收入季节性波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季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第一季度

123,795.34 19.29% 40,663.94 9.20% 71,956.85 18.86%

第二季度

155,481.44 24.23% 106,329.62 24.06% 79,631.78 20.87%

第三季度

145,551.88 22.69% 122,576.89 27.73% 84,805.73 22.23%

第四季度

216,789.03 33.79% 172,389.70 39.01% 145,143.96 38.04%

合计

641,617.69 100.00% 441,960.15 100.00% 381,538.33 100.00%

软体家具行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征，即下半年为销售旺季，主要与消费者倾向于在节假日或大型电商促

销活动节进行购买的消费习惯相关，如中秋节、国庆节、感恩节、圣诞节、元旦和“双十一” 活动集中于下半年。加

之公司五大IP活动中“7.29超级品牌日” 、“8.18慕思全球睡眠文化之旅” 和“双11慕思告白日” 亦集中于下半年。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下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约60%，略高于上半年销售收入。

（六）营业成本构成及其变化分析

1、主营业务成本按产品分类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按产品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床垫

137,687.89 38.62% 97,484.04 43.22% 87,373.51 48.77%

床架

109,971.99 30.85% 67,686.96 30.01% 49,621.24 27.70%

床品

30,434.36 8.54% 26,721.94 11.85% 20,179.86 11.26%

其他

78,391.74 21.99% 33,666.26 14.93% 21,967.08 12.26%

合计

356,485.99 100.00% 225,559.20 100.00% 179,141.69 100.00%

（下转A19版）


